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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10月 4及 5日會議上提出
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2)84/99-00(01)號文件 )

第 31條

經過上次會議討論後，政府當局表示，第 31條的政
策目的是，即使某人就條例草案所訂明的某項罪行已被

或即將被檢控，該人仍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寬免，但須具

備該條所指明的理由。原訟法庭可聆訊有關申請，若認

為恰當可作出該項命令。然而，倘若該人已就某項罪行

被定罪，便不會獲得寬免。法庭若根據第 31(1)條發出命
令，有關人士將會完全獲寬免承擔在選舉中的某些非法

行為的後果，包括根據選舉法例因被定罪而導致的刑罰

及喪失資格情況。政府當局補充，以往曾有一宗個案，

涉及針對一名候選人的刑事法律程序展開後，該人向法

庭申請寬免。法庭的習慣是首先處理要求獲得寬免的申

請，有關的刑事法律程序將會暫緩進行，等候申請寬免

聆訊的結果。

2.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可根據第 31條獲得的寬免會
否為那些在選舉中因某項非法行為而被檢控的人提供一

道 “脫罪的後門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第 31條的目的
是處理在選舉中程度不算非常嚴重的非法行為，例如因

粗心大意的作為或非因不真誠所致的不作為。根據第 31
條所發出的命令並不適用於選舉中的舞弊行為。

政府當局

3. 主席建議可重新擬定第 31條，令其更清晰反映
有關的政策目的，即一旦有關人士已根據第 31條申請寬
免命令，針對申請人的刑事法律程序便會暫緩進行。倘

若法庭發出命令，申請人便獲寬免承擔任何刑事法律責

任。政府當局同意檢討有關的草擬方式。

第 31及 34條

4. 議員察悉，第 34(4)條所訂罪行既非舞弊亦非非
法行為，故不會因而令當選的候選人喪失資格。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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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根據第 31(3)條，就某人向法庭提出寬免申請而言，有關
罪行屬非法行為。政府當局同意作出修訂，以消除不妥

當之處。

第 35及 36條

5. 政府當局澄清，正如第 4(c)條訂明，條例草案亦
適用於為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而進行的選舉。為清楚反

映此點，政府當局將會修訂第 2條中 “有關主管當局 ”及
“選舉主任 ”的定義。此外，當局亦會修訂第 35(a)條，加
入對 “選舉委員會 ”的提述，藉以訂明，有關條例亦適用
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人。

第 36及 39條

6. 議員察悉，在 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共有 26宗
個案，涉及候選人未有在 “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
報書及聲明書 ”內夾附有關開支的收據副本。選舉管理委
員會 (“選管會 ”)把全部個案轉交廉政公署調查。廉政公署
考慮就證據充分的個案提出檢控前，通常會提醒有關候

選人留意根據《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6條向法庭申
請發出命令的可能性，藉以免除在無不法意圖情況下作

出違法行為所須承擔的刑責。在該 26宗個案中，並無候
選人因未有在申報書內夾附收據副本而被檢控。

政府當局

7. 考慮到議員在上次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政府

當局同意對第 39條作出修訂，令候選人可在有合理因由
的情況下，向法庭申請發出命令，寬免其因未有按照第

36(2)(b)條的規定夾附有關文件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法
庭發出命令所依據的理由將與第 39(4)條所列明的更正選
舉申報書內的錯誤的理由相同。

第 37及 39條

8. 政府當局回應議員的詢問時表示，第 37(1)條關
乎未有提交選舉申報書罪行的條文適用於所有候選人，

而不論他們當選與否。候選人會獲准更正已向有關主管

當局提交的選舉申報書內的錯誤或虛假陳述，但條件是

第 36(2)所訂明的 30天限期仍未屆滿。

9. 關於第 39(1)條，政府當局表示，有關的政策目
的是，候選人若有合理理由相信，他無法在准許的限期

內提交選舉申報書，可在第 36(2)條所規定的准許限期屆
滿之前，向法庭申請作出命令。第 39條有關作出寬免命
令的規定在實施方面將與第 31條相同。



經辦人／部門

4

1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周梁淑怡議員時表示，

鑒於影響提出申請的時間的情況有別，因此要訂明根據

第 39(1)條提出申請的准許限期並不切實可行。事實上，
法庭在決定應否作出延長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的命令

時，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政府當局 11. 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改善第 38及 39條的
草擬方式，藉以清楚訂明  

(a) 任何候選人在第 36(2)(a)條所指定的准許
限期屆滿之前，可根據第 39(1)條向法庭申
請延長提交選舉申報書的命令；及

(b) 當選的候選人在法庭仍未就其根據第 39(1)
條提出的申請作決定前，可參與作當選晉

身的團體的事務。

第 31及 39條

政府當局

12. 第 31(2)(a)、 39(2)及 39(4)條列明法庭在作出命
令前須信納的理由。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將會提出修正

案 ， 以 “any other reasonable cause”取 代 “some other
reasonable cause”。主席認為，從詮釋法律條文的角度而
言，“any other reasonable cause”與 “some other reasonable
cause”帶有相同的隱含意思，即有關的其他因由的性質必
須與有關條文所訂明的其他理由相類似，助理法律顧問

對此表示同意。主席建議以 “any reasonable cause任何合
理因由 ”取代 “some other reasonable cause其他合理因
由 ”。政府當局同意考慮此項建議。

第 42條

13. 主席表示，第 42條把企圖犯罪編集為成文法
則，現行法例與之相類似的條文甚為罕見。副法律政策

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時表示，第 42條的目的，是確保被裁
定條例草案所訂實質罪行而招致的刑罰及喪失資格亦適

用於企圖犯罪的情況。採用第 42條的目的是避免在條例
草案所訂的每一項實質罪行的條文中重複出現企圖犯罪

的提述。

14. 主席關注，許多為了說服選民投票或不投票予

某名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的競選活動可能觸犯企圖犯罪

的罪行。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時表示，第 42
條的目的是涵蓋企圖作出實質上具有舞弊或非法行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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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行為 (例如企圖提供賄賂等 )的情況。第 42條的原意並
非是要適用於旨在為某名或某些候選人拉票的言論。

政府當局

15. 主席認為，可改善第 42條的草擬方式，令其更
清楚反映有關的政策目的，即根據選舉法例，企圖觸犯

一項實質罪行所受到的刑罰及喪失資格的懲罰，等同確

實觸犯實質罪行所受到的相同懲罰，助理法律顧問對此

表示同意。政府當局同意重新考慮有關的草擬方式。

第 46條
第 6項   《立法會條例》第 67條
第 7項   《區議會條例》第 53條

政府當局 16.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將會修訂有關條文，藉以

訂明，原訟法庭須在審訊完結時，向刑事檢控專員提交

報告。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10月 14日會議上提出的
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2)128/99-00(01)號文件 )

作為候選人在選舉中不盡最大努力的誘因

政府當局 17.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正考慮對第 7條作出修訂，
藉以加入一項涉及向候選人提供或接受利益作為該候選

人在選舉中不盡最大努力的誘因的新罪行元素。

“重複”選票

18.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就 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 4宗
涉及向選民發出 “重複 ”選票的投訴所提供的資料。

19. 吳亮星議員表示，就上述投訴進行的調查未能

確定有關投訴人到達投票站準備投票時，屬於投訴人的

選票因何已發出。他認為，當局應徹底檢討有關的程序

安排，並採取討措施，防止日後發生同類事情。他亦質

疑，向投訴人發出 “重複 ”選票，但該選票在點票時不會
被當作有效選票，此舉是否處理有關問題的最恰當做

法。

20. 主席補充，若有關投訴人可證明，他先前並無

前往投票，在此情況下向其發出 “重複 ”選票可能令其感
到不滿。

21.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選管會在以往選舉時

已訂定各項措施，防止在發出選票時出現人為錯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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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之前，當局會向所有投票站職員講述他們在發出

選票時所須遵守的程序。投票站職員須兩人一起工作，

負責查核選民的身份及把選民的名字從正式選民登記冊

刪去。此外，候選人的投票代表及候選人本身會在現場

密切監察投票過程。他表示，由於屬同一名選民的有效

選票不能超過 1張，因此在點票時不能把 “重複 ”選票計算
在內。

2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續稱，為確保選舉公平地進

行，選舉法例已訂立機制，讓候選人藉提出選舉呈請質

疑選舉結果，可據以提出選舉呈請的各種理由包括有任

何關乎投票的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等。若選舉結果受到

發出 “重複 ”選票情況的實質性影響，候選人可藉提出選
舉呈請尋求糾正。

政府當局 2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同意把議員的關注事項轉告

選管會，以供考慮。

未用的選舉捐贈

政府當局

2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考慮到議員在先前會

議上所表達的意見，政府當局將會建議對第 19條作出修
訂，藉規定須把所有未用的選舉捐贈給予慈善機構，簡

化處理該等捐贈的方法。

根據《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6條 (相等於條例草案第
31條 )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法庭頒令寬免關於未經批准
而作出開支的非法行為

25. 議員察悉，根據律政司所提供的資料，在 1995
年立法會選舉中有兩宗這方面的申請；在 1995年兩個市
政局選舉中亦有兩宗申請，而在 1994年區議會選舉中則
有 3宗申請。

第 29及 30條

政府當局

26. 議員察悉，鑒於上次會議的討論結果，政府當

局將會修改該兩條所用的字眼，以消除第 29(2)及 30(1)條
的不清晰和重複之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是次會議

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1999年 11月
3日隨立法會CB(2)271/99-00(01)號文件送交議
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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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

2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主席時表示，政府當局

可於下星期提供整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供議員考

慮。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已於 1999年 11月 3日隨立法會CB(2)271/99-
00(02)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自願服務和選舉廣告

秘書

28. 主席要求秘書處擬備文件，列出法案委員會就

自願服務及選舉廣告的商議要點，供議員參考。有關文

件會在下次會議上討論，以期令法案委員會達致某些共

同見解。

(會後補註：有關文件已於 1999年 11月 5日隨立
法會CB(2)272/99-00(02)及 (03)號文件發出。 )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9. 下兩次會議分別定於 1999年 11月 9日下午 2時 30
分及 1999年 11月 12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30. 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3月 16日


